
中華民國消費電子學會國際會議補助辦法 

108.8.29 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施行 

 

第一條 為鼓勵本會會員積極參與消費電子領域相關之 IEEE國際會議，特設置國

際會議補助辦法。 

第二條 本項補助每年申請一次，分別補助若干名會員參加 GCCE及 ICCE： 

1. IEEE GCCE  

(1) 時間：每年十月 

(2) 地點：大阪、名古屋、奈良等日本城市 

(3) 補助金額：每人 10,000元為限 

(4) 補助項目：機票費與會議註冊費 

2. IEEE ICCE 

(1) 時間：每年一月  

(2) 地點：拉斯維加斯 

(3) 補助金額：每人 30,000元為限 

(4) 補助項目：機票費與會議註冊費 

第三條 申請資格 

1. 本會會員 

2. 申請當年度及前一年度皆參加 ICCE-TW會議之與會者 

3. 未獲得其他機關補助（如於申請本會補助後才獲得其他機關之補助，

視同自動放棄本會補助） 

第四條 申請期程 

1. 收件截止日：依據每年 GCCE及 ICCE論文接受通知時間訂定之 

2. 審查時間：收件截止後兩至三週內召開審查會議 

3. 公告時間：每年 GCCE及 ICCE舉辦一至二週前公告 

＊GCCE及 ICCE申請時間不同，請留意本會官網公告 

第五條 申請辦法 

1. 請於申請截止日前將 GCCE或 ICCE「論文接受函」及「欲發表之論文

PDF檔」寄至本會秘書處 2018tces@gmail.com  

2. 學生請另附學生證 

第六條 本評選辨法經本會理監事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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